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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OC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東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29）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東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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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銷售貨品 8,645 2,868
銷貨成本 (7,733) (2,379)

  
912 489

股息收入 1,566 7,604
來自持至到期日投資之利息收入 2,430 —
來自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 496
安排及手續費收入 2,844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371) (42)

  
7,381 8,547

其他收入 14 193
其他盈虧 (414) (168,062)
行政支出 (15,923) (6,986)
財務費用 (1,093) (99)

  
稅前虧損 (10,035) (166,407)
所得稅支出 5 — —

  
本期間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6 (10,035) (166,407)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9,304) (5,310)

  
本期間虧損 (19,339) (171,717)

  
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66,865)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886 (1,583)

  
886 (68,448)

  
本期間全面支出總額 (18,453) (240,165)

  
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95)港仙 (15.70)港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0.87)港仙 (0.50)港仙

  
(1.82)港仙 (16.2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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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2,859 648
持至到期日投資 116,550 —
租賃按金 1,968 1,968

  
121,377 2,616

  
流動資產
存貨 16,123 305
應收貿易賬項 9 6,691 2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12,401 82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97,21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8,181 401,007
 －出售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7,843 13,256

  
126,024 414,263

  
358,449 415,424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資產 41,576 28,305
  

400,025 443,729
流動負債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14,009 12,815
借款 77,800 —

  
91,809 12,815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負債 49,465 34,949
  

141,274 47,764
  

流動資產淨值 258,751 395,965
  

資產淨值 380,128 398,5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598 10,598
儲備 369,530 387,983

  
權益總額 380,128 398,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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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非供分派

儲備 特別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保留盈利

本公司

擁有人

應佔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a） （附註 b）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0,598 217,190 59,343 24,737 3,142 35,666 539,231 889,907
        

期內虧損 — — — — — — (171,717) (171,717)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 — (1,583) — — (66,865) — (68,448)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 — (1,583) — — (66,865) (171,717) (240,16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598 217,190 57,760 24,737 3,142 (31,199) 367,514 649,742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0,598 217,190 53,580 24,737 3,142 — 89,334 398,581
        

期內虧損 — — — — — — (19,339) (19,33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886 — — — — 886
        

期內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 — 886 — — — (19,339) (18,453)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598 217,190 54,466 24,737 3,142 — 69,995 380,128
        

附註：

(a) 非供分派儲備指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附屬公司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從除稅後溢

利中撥出之法定儲備。

(b) 本集團的特別儲備指根據於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生效之集團重組所產生的儲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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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東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一系列保健產品、醫藥產

品、證券買賣與投資及於中國及香港進行葡萄酒買賣。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於出售全資附屬公司Dragonite Resources 

Limited（「DRL」）後終止貸款業務。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與一名獨立

第三方訂立協議（「協議」）以出售其於醫藥及保健業務營運之全部權益。根據協議，倘本公司並

無行使其全權酌情終止權利，出售事項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成。業務應佔

之資產及負債已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而其經營業績已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及本集團的呈列

貨幣。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獲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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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數項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此等修

訂不會對本集團之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在中期財務報告中編製或呈列之方式構成

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任何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執行董事共同根據業務性質對本集團營運作出策略決定，故彼等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主

要經營決策者」）。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對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持續經營業務之呈報及營運分類如下：

(a) 保健產品，主要為人參產品（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b) 醫藥產品，主要為持牌藥物（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c) 證券買賣及投資

(d) 貸款（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e) 葡萄酒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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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按呈報及經營分類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證券買賣

及投資

葡萄酒

買賣 小計 保健產品 醫藥產品 小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貨品 — 8,645 8,645 83 8,384 8,467 17,112

安排及手續費收入 2,844 — 2,844 — — — 2,844

股息收入 1,566 — 1,566 1 — 1 1,56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371) — (371) — — — (371)

來自持至到期日投資之

 利息收入 2,430 — 2,430 — — — 2,430
       

6,469 8,645 15,114 84 8,384 8,468 23,582
       

分類（虧損）溢利 6,452 556 7,008 (4,919) (4,891) (9,810) (2,802)
    

其他收入 14 1,583 1,597

未分配公司及其他支出 (15,964) — (15,964)

財務費用 (1,093) (1,077) (2,170)
   

除稅前虧損 (10,035) (9,304) (19,339)

所得稅支出 — — —
   

期內虧損 (10,035) (9,304) (1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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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證券買賣

及投資

葡萄酒

買賣 小計 保健產品 醫藥產品 貸款 小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貨品 — 2,868 2,868 240 9,356 — 9,596 12,464

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之

 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42) — (42) — — — — (42)

股息收入 7,604 — 7,604 — — — — 7,604

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之

 金融資產之

 利息收入 496 — 496 — — — — 496

應收貸款之利息

收入 — — — — — 5,751 5,751 5,751
        

8,058 2,868 10,926 240 9,356 5,751 15,347 26,273
        

分類（虧損）溢利 (160,003) 430 (159,573) (11,359) 842 5,732 (4,785) (164,358)
     

其他收入 193 9 202

未分配公司及其

他支出 (6,928) (322) (7,250)

財務費用 (99) — (99)
   

除稅前虧損 (166,407) (5,098) (171,505)

所得稅支出 — (212) (212)
   

期內虧損 (166,407) (5,310) (171,717)
   

可供出售投資之
 減值虧損 (167,566) — (167,566) — — — — (167,566)

        

分類收益包括銷售貨物所得款項、股息收入、持至到期日投資之安排及手續費收入、應收貸

款、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持至到期日投資之利息收入以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分類虧損（溢利）指各分類產生之虧損╱溢利，惟並無計入其他收入、財務費用及未分配公司及

其他支出。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計量方式，以便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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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支出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就兩個期間之持續經營業務計提香港利得稅之撥備。

(6) 本期間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本年度持續經營業務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員工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3,752 2,879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7,733 2,379

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87 159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租賃款項 3,037 856

銀行結餘之利息收入（包括在其他收入內） (5) —

法律及專業費用 6,015 1,760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無宣派、建議派付或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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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得出。

基本：

未經審核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10,035) (166,407)

 －已終止經營業務 (9,304) (5,310)
  

(19,339) (171,717)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59,749,920 1,059,749,920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乃就尚未行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以假設全部攤薄潛在普通股已獲兌換

而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攤薄潛在普通股。因此，每

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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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項

本集團授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介乎 60日至 270日不等。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接近各收益

確認日期之發票日期呈列的應收貿易賬項（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日 6,573 29

61-90日 — —

91-180日 90 —

181-270日 28 —
  

6,69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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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錄得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

營業務之營業額約 23.58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6.27

百萬港元）。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終止二零一六年十一月獲出售之貸款業務所致。

本集團於本期間產生綜合虧損淨額約 19.34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虧損 171.72百萬港元）。虧損大幅減少乃主要由於以下各項所致：(i)證券

買賣及投資業務表現大有改善，帶來經營溢利約 6.45百萬港元，而其於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就可供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確認減值虧損約 167.57百萬港元；(ii)保健及

醫藥產品業務整體虧損略為減少；及 (iii)葡萄酒買賣分類之經營溢利微升。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的英文名稱由「Dragonite International Limited」改為「OC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並採納新中文名稱「東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以

取代「叁龍國際有限公司」。其亦已採納新標誌，代表本集團業務發展新重心的轉

移。

葡萄酒買賣

葡萄酒銷售表現於本期間內有所改善，營業額約為 8.65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87百萬港元）。於本期間內，該業務分類所得溢利約

0.56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0.43百萬港元），反映投放

更多資源至此業務領域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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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買賣及投資

本集團一直積極擴充旗下證券及投資業務。此分類下確認的利息收入、股息收入、

安排及手續費以及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約為 6.47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8.06百萬港元）。此業務分類應佔溢利約為 6.45百萬港元（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 160.00百萬港元）。

本集團現時集中於投資及買賣上市股本證券、固定收益產品以及涉及具強大相關業

務基礎及╱或具前景公司之私募股權機會。

股本證券

上市股權投資策略方面，重點將集中在市場流通性高且被本集團視為市值低於估值

之發行人。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上市股份組合價值（按其於該日在聯

交所所報收市價計算）約為 197.21百萬港元。該組合包括 12家高市值發行人，大部

分在中國擁有具規模的營運，為中國境內A股及H股雙重上市公司。

固定收益產品

收購Rundong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發行之 15百萬美元 10%有抵押及有擔保

優先票據及認購三胞（香港）有限公司發行之 15百萬美元 8%有抵押及有擔保優先票

據已分別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上獲批准。因此，來自收購Rundong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發行之有抵押及有

擔保優先票據之利息收入以及安排及手續費收入已相應地於本集團本期間之財務報

表內確認。於本公佈日期，兩項票據投資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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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投資

本集團所有可供出售投資已於二零一六年變現，而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持有可供出

售投資。

保健及醫藥產品

保健及醫藥產品分類的銷售表現仍然疲弱，其於本期間產生營業額約 8.47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9.60百萬港元）。分類虧損約 9.81百萬港

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0.52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保健產品

的營業額偏低及生產設施遵照中國法規進行必要改裝導致攤銷增加所致。

此分類表現已計入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誠如二零一六年年報所披露，本集團訂

立協議以出售Captain Wise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從而出售其

於生產及買賣醫藥及保健產品業務的全部權益。本集團獲授予在二零一七年年底前

全權酌情終止該出售事項的選擇權。本集團現正審議會否出售Captain Wise Limited

全部已發行股本的建議。

貸款業務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本集團出售其從事貸款業務的全資附屬公司全部股權。因

此，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錄得任何收益及溢利，而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錄得分類收益及溢利約 5.75百萬港元及 5.73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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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分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無抵押定息循環融資 100百萬美元，自提款

起計一年內到期，可透過書面通知續期兩次，每次一年。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已自該項融資提取 10百萬美元作營運用途。此外，本集團於「分類為持

作出售的出售集團負債」項下有其他無抵押定息借款約 23.03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1.16百萬港元）。該借款以美元及人民幣計值，因此面對匯率

波動風險。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約 26.5%（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 2.8%），乃基於借款淨額約 100.83百萬港元及股東資金約 380.13百萬港元計

算。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 126.02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414.26

百萬港元），而資產總值約為 521.40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446.35百萬港元）。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淨值約 258.75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 395.97百萬港元）。由於本集團為其優質葡萄酒買賣業務儲備存貨，

存貨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4.67百萬港元增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

21.22百萬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 1,059,749,92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

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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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國內業務主要以人民幣結算，葡萄酒買賣則主要以歐元、英鎊及港元結

算。然而，證券買賣與投資以港元及美元進行。因此，本集團有一定的匯率波動風

險。現時，本集團並無正式對沖政策，亦無訂立任何外匯合約或衍生工具，以對沖

本集團的貨幣風險。然而，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及管理外匯風險，並於適當情況

下考慮使用對沖工具。

二零一七年前景及發展計劃

執行董事會之大多數成員乃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及之後獲任命，彼等自獲任

命以來已對本集團業務進行評估，並致力取得充足銀行融資確保本集團擁有足夠之

財政資源以扭轉本集團經營局面，建立投資渠道，為本集團各項業務聘請有經驗的

專業僱員。本集團將專注於建立證券買賣及投資業務，擴大葡萄酒貿易業務，同時

檢討有關保健及醫藥分類之策略。

憑藉額外之財政資源，本集團將透過側重在香港買賣優質葡萄酒及在中國內地買賣

大眾化市場級別的葡萄酒，進而擴大葡萄酒貿易業務。本公司前任主席李健龍先生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重新加入本集團擔任葡萄酒買賣分類總經理。本集團已將葡萄酒

買賣業務的倉儲設施從 36平方米擴大至 53平方米，在經增大之倉儲設施中，本集

團將為其對準香港高端豪華餐廳及葡萄酒收藏家之葡萄酒分銷業務增加優質葡萄酒

庫存。本集團一直在建設其供應商體系，包括葡萄酒批發商及海外優質葡萄酒經銷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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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於中國內地買賣大眾化市場級別的葡萄酒業務而言，本集團於本期間與中國內地

連鎖影城營運商訂立合作框架協議，為營運商 275家影院分店提供大眾市場消費的

葡萄酒。經協定，合作將於二零一七年年底開始推行。

就證券買賣及投資業務而言，本集團將繼續買賣上市股本證券及投資固定收益產

品。同時，管理層將物色保健、消費（例如教育）、技術及高科技製造領域之私募股

權投資機會。本集團亦積極進行籌備工作，以取得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第 1類

（證券交易）、第 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 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所需牌

照。如有機會，管理層將考慮從事提供毋須專有投資資產管理之相關服務。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之詳情

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股息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錄得有抵押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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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和香港聘用 102名僱員。僱員薪酬待遇經

參考市況、績效、經驗以及在本集團的職位、職責及責任釐定。

其他資料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企業管治

董事會具有書面職權範圍，負責履行所列企業管治職責。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

司於本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所有守則條

文。

守則條文第D.1.4條規定，發行人須向董事發出正式委任函，當中載列董事委任的

主要條款及條件。新委任的三名執行董事馮海先生、李毅先生及肖青女士已於二零

一七年七月六日就彼等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此舉令二零

一六年年報內所列報偏離守則條文第D.1.4條的情況得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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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惟可膺選連任。林聞

深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故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

規定。然而，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須遵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席退任。因此，本公司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保障本

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執行不遜於守則所制定者。

根據守則條文第A.6.7條，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應出席本公司股東大

會，了解和平衡股東的意見。黃偉誠先生及曹肇棆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因須

處理其他事務未能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

則。經向本公司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均已確認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

守則載列之所須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期間之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鄭達祖先生（主席）、林聞深先生、黃偉誠先生及曹肇棆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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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網站 (www.oci-intl.com)。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將刊載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

站，並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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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衷心感謝本公司業務夥伴、管理層、員工及股東一直以來之支持。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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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馮海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馮海先生（主席） 林聞深先生

李毅先生（首席執行官） 鄭達祖先生

肖青女士（首席營運官） 黃偉誠先生

陳美思女士 曹肇棆先生

非執行董事

杜朋先生

鄭小粟女士


